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8年2月15日

府行救字第1070272021號

訴願人：蕭東碧 址：南投縣中寮鄉中寮村永平路369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南投地政事務所
訴願人因土地繼承登記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7年10月15日南駁

字第65號駁回通知書，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於107年9月4日委託地政士邱傳烽申辦土地繼承登記案件（收件號：107年南普資字第073040、073050號），欲將被繼承人蕭雲所有之中寮鄉長安段796地號及被繼承人蕭長亨所有之中寮段847－18地號土地登記為訴願人及訴外人蕭金澤等人公同共有。原處分機關審查後認有待補正事項，以107年9月10日南補字第000213號補正通知書載明：「申請人蕭東碧日據時期戶籍謄本記事事由載有『妹蕭吳氏醜昭和拾壹年九月貳拾參日養子緣組』，及身分欄位登載『妹蕭吳氏醜養子』，請釐正蕭君是否已終止收養，並提出載有終止收養記事之戶籍謄本憑辦。（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15點、土地登記規則第56條）」通知訴願人於接到通知之日起15日內補正，並敘明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完全即依照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規定駁回。嗣訴願人逾期未補正，原處分機關乃依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4款規定，以107年10月15日南駁字第65號駁回通知書駁回訴願人之申請，訴願人不服，遂提起訴願，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土地登記規則第56條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或法令依據，通知申請人於接到通知書之日起十五日內補正：一、申請人之資格不符或其代理人之代理權有欠缺者。二、登記申請書不合程式，或應提出之文件不符或欠缺者。三、登記申請書記載事項，或關於登記原因之事項，與登記簿或其證明文件不符，而未能證明其不符之原因者。四、未依規定繳納登記規費者。」第57條第1項第4款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四、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者。」第119條第1項規定：「申請繼承登記，除提出第三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三款之文件外，並應提出下列文件：一、載有被繼承人死亡記事之戶籍謄本。二、繼承人現在戶籍謄本。三、繼承系統表。四、遺產稅繳（免）納證明書或其他有關證明文件。五、繼承人如有拋棄繼承，應依下列規定辦理：…。六、其他依法律或中央地政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文件。」民法第1138條第1款規定：「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依左列順序定之：一、直系血親卑親屬 。」民法第1077條規定：「養子女與養父母及其親屬間之關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與婚生子女同。」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1點規定：「繼承開始（即被繼承人死亡日期或經死亡宣告確定死亡日期）於台灣光復以前者（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以前），應依有關台灣光復前繼承習慣辦理。繼承開始於台灣光復後（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以後）至七十四年六月四日以前者，依修正前之民法親屬、繼承兩編及其施行法規定辦理。繼承開始於民國七十四年六月五日以後者，應依現行民法親屬、繼承兩編暨其施行法規定辦理。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37點規定：「收養關係之認定如戶政機關無法處理，應循司法程序謀求解決。」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96點規定「：繼承人申請繼承登記時，應依照被繼承人與繼承人之戶籍謄本，製作繼承系統表。如戶籍登記事項有錯誤或脫漏時，應先向戶政機關申辦更正登記後，再依正確之戶籍謄本製作繼承系統表。」
2、 本件訴願意旨：依戶籍資料登記情形，所載文字或僅時任戶長之蕭長亨即訴願人之父，因其二弟蕭元全（民國25年9月17日亡，蕭吳氏醜之配偶）膝下無子（丁），於其甫過世時，基於民間習俗，因喪禮之故，於民國25年9月25日（昭和11年9月23日）自行向當時戶政機關註記，而令當時未滿7歲之訴願人（民國18年12月12日生）以為因應而已！實無出養收養情事，實際身分關係及生活關係不曾改變，此觀諸收養關係另一造蕭吳氏醜日據戶籍謄本之事由欄並未記載，其後亦無，甚至也非家屬自明；光復後34年7月1日初次登記之戶籍謄本，訴願人蕭東碧仍列蕭長亨之參子，「養子緣組」「妹蕭吳氏醜養子」等文字已不存在，其後之戶籍資料亦均載明訴願人為蕭長亨參子。反之，訴願人已有二子並無收養他人之子必要，蕭吳氏醜膝下無子，其女蕭玉調婚配吳添雨，其子吳敏參（51年9月10日生）於吳雨添過世後，64年5月5日卻由吳蕭玉調以傳香火為由出養為訴願人之參子，如蕭東碧確經收養為蕭吳氏醜養子，蕭氏血脈已可延續，何需如此，間亦證實蕭東碧與蕭吳氏醜間並不存在養子關係，原處分應予撤銷云云，資為爭議。
3、 按申請繼承登記，除提出登記申請書、所有權狀等文件外，並應提出載有被繼承人死亡記事之戶籍謄本、繼承人現在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遺產稅繳（免）納證明書或其他有關證明文件、繼承人如有拋棄繼承之文件、其他依法律或中央地政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文件，為土地登記規則第34條第1項第1款、第3款及第119條第1項所明定；再按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第1順序之繼承人為直系血親卑親屬；養子女與養父母及其親屬間之關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與婚生子女同，此為民法第1138條及第1077條所明定。查訴願人申辦被繼承人蕭雲所有之中寮鄉長安段796地號及被繼承人蕭長亨所有之中寮段847－18地號土地公同共有之繼承登記，原處分機關審查發現訴願人日據時期戶籍謄本有「養子緣組」「妹蕭吳氏醜養子」之記載，訴願人是否被收養，攸關繼承順位及對於生父蕭長亨之繼承權，原處分機關認訴願人與蕭吳氏醜是否存在收養關係有釐清必要，故通知訴願人15日內補正相關資料佐證，訴願人逾期未補正，原處分機關依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4款規定駁回登記之申請，揆諸首揭規定，洵屬有據。
4、 至訴願人主張其日據時期戶籍資料所載收養記事僅為繼承習俗之註記，與蕭吳氏醜並無收養關係，原處分違法應予撤銷云云。查本案原處分機關亦就有無終止收養之相關戶籍資料函詢中寮鄉戶政事務所，經以107年9月17日中戶字第1070001739號函復本案查無蕭東碧終止收養之相關記載戶籍資料。本件訴願人日據時期戶籍謄本有收養註記，而民國34年光復後其戶籍謄本雖已無收養相關註記，然此二文件之間是否為登記脫漏抑或已無收養關係顯有疑義，依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96點規定可知，如戶籍登記事項有錯誤或脫漏時，訴願人應先向戶政機關申辦更正登記後，再依正確之戶籍謄本製作繼承系統表，而非由地政登記機關認定；且補充規定第37點亦載明收養關係之認定如戶政機關無法處理，應循司法程序謀求解決。此參酌法務部85年1月19日法律決字第01624號函釋意旨：「日據時期戶籍資料所記載之事實，在無反證前似不宜任意推翻之。若有爭議，似宜由利害關係人以訴訟方式予以確認，而不宜由行政機關逕行認定。」亦證本案就訴願人與蕭吳氏醜收養關係之疑義，均非屬原處分機關所能實質認定，訴願人未能補正資料證明收養是否終止，原處分機關所為駁回處分並無違誤，應予維持。
5、 據上論結，本案訴願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周 敏 正

委員 石 尊 仁

委員 柯 俊 良

中華民國108年2月15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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